
证券代码：688538 证券简称：和辉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2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或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

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基于公司业务需要而开展，具有商业必要性和合理性，

并遵循公平交易、自愿原则，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情形，也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

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

行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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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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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付

货款
募集资金

账户期末

存款余额

30,000.00 / 7,992.11 20,38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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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0.00 / 209,175.76 219,469.36 / /

注：

（1）2025 年度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上述与关联方上海银行的贷款为在执行贷款，期初贷款余额 209,175.76 万元，按合同

约定，2026 年度需归还贷款 10,355.24 万元，预计期末贷款余额 198,820.53 万元。上述期

末贷款余额为月余额上限，贷款利率按原合同执行。

（3）上述与关联方上海银行的关联交易中存款、购买结构性存款利率均按市场利率执行。

（4）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有效期至下一年度股东会为止。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别：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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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利率水平，

择优选择银行



期末

贷款余额
220,000.00 219,469.36 /

注：

（1）公司 2025 年度在上海银行日常存款账户及募集资金账户实际共发生利息收入 237.46

万元；

（2）上述与关联方上海银行的贷款为在执行贷款，2025 年度发生的贷款利息费用为

6,634.75 万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顾建忠

注册资本：1,420,652.87 万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01 月 30 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688 号

经营范围：（一）吸收公众存款；（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三）

办理国内外结算；（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五）发行金融债券；（六）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八）从事同

业拆借；（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十）从事银行卡业务；（十一）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十二）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提供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十五）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第一大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4.73%。

202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营业收入 547.6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1.93 亿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3,087.52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2.00 亿元。

关联人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担任该企业董事。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

好。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

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与上海银行的关联交易系日常金融服务，其中公司办理存款业务时，严

格遵循中国人民银行及上海银行相关规定，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公允开展；购买

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具体协议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因此交易具体价格、款项安排

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既定条

款履行相关义务；贷款业务为在执行贷款，公司与上海银行已签订贷款合同。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有

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

的制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该日常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其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

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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